
丰都发改委发〔2022〕457号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创建标识标牌项目实施

方案的批复

丰都县交通局：

    你局《关于审批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创建标识标牌项目实施方案的函》（丰交函〔2022〕408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为完善南天湖度假区道路配套设施建设，方便游客出行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创建标识标牌项目（项目代码2211-500230-04-01-577708）
二、项目法人

丰都县交通局

三、建设性质
新建
四、建设地点
仙女湖镇、南天湖镇、双路镇

五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新建导视牌20个，驿站牌3组，文化墙25m2，雕塑1个，广告牌5块，木塑栏杆60m，景观石6块，金属反光道口桩70根，休闲座椅12个，分类垃圾桶2组，路面彩虹条135m2等。
六、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
项目投资概算56.23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47.82万元，其他费用8.41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2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。
七、建设工期
4个月
八、节能
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建设，按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。
九、招投标
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执行。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落实建设条件，按期开工建设。认真落实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建立项目质量管理责任体系，落实专门人员负责工程建设质量的日常监督和管理，确保项目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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